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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先行先试
参保人如何双向享受医保待遇？

省医保局表示，推行异地就医医保

直接结算工作事关参保群众的切身利

益。省医保局自成立以来，不断推进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实现了异地可直

接结算项目、可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的县区，以及参保人群“三个全覆盖”。

群众在参保地以外的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结算时，可以直接报销其

可由医保支付的医疗费用，无需先支

付全额费用再回参保地向医保经办机

构报销，大大减轻了群众异地就医时

的“垫资”负担和就医后的“跑腿”报销

负担。

广东省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工

作在全国先行先试，其中，率先实现跨

市就医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助力

人口政策的落地实施。在异地生育的

参保孕、产妇也可向参保地申请备案，

备案成功后在异地已开通省内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生育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其发生的产前检查、计划生

育和生育等医疗费用可以按规定直接

结算。

另外，记者了解到，日前多部门发

出通知，按规定已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

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

切实支持三孩生育政策。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通讯员 粤医保

广东先行先试，已将异地生育
就医人员纳入省内跨市直接结算范
围；省内跨市就医“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均一站式直接结
算，无需垫付……5月30日，广东省
医疗保障局举办会议，以“做好异地
就医结算服务 让群众在异乡更有

‘医靠’”为主题，对2023年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集中宣传月活
动进行部署。省医保局表示，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使用居住证等备案材
料办理备案的，可以在备案地和参
保地双向享受医保待遇。

问：异地就医具体适用于哪些人群？

省医保局：广东省异地就医政策做到了人群的全覆盖，也就是说

所有的广东省医保参保人按规定异地就医都能享受到报销以及直接
结算的待遇。具体来讲，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主要分为两大类人员：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等长期在参保地以外工作、居住、生活的人员；临

时外出就医人员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异地急

诊抢救人员以及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广东将异地生育就医人员纳入省内跨市直接结算范围。省医保

局进一步解释说，异地生育就医人员是指，有异地生育需求的职工生
育保险参保人，按参保地规定办理生育保险异地就医备案后，可在就
医地已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
算生育相关医疗费用。参保人办理生育保险异地就医备案后，其基

本医疗保险异地备案亦同步开通。

问：什么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省医保局：“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包含两层意思：“异地就医”是指参保

人在其参保地以外发生的就医行

为。目前广东医保实施市级统筹，群

众在参保的地级市以外的医疗机构

就医的行为就是“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按规定在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并结算时，可

以直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即结算时

应当由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医保经办

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个人只需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

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简单来

说，就是“群众在参保的地级市以外
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在医疗机
构结算时可以直接报销其医疗费用，
无需先支付全额费用再回参保地向
医保经办机构报销”。“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的实施主要减轻了群众异地就

医后“跑腿”和“垫资”的负担。

问：目前广东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工作进展如何？

省医保局：省医保局自2018年成

立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借助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不断

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首先是

异地可直接结算项目的全覆盖，目前

参保人在异地发生住院、普通门诊、门

诊特定病种、生育医疗费用均可实现

直接结算。实现参保群众在广东境内

异地就医可享受家门口的医保待遇。

其中，异地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

机构县区全覆盖。广东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数量达4924家，包含各类等
级的医院和门诊部，比2017年增加
了5倍。广东省内及跨省异地就医累

计已直接结算 1398.57 万人次，减少

参保人垫资 1291.59 亿元，结算人次

与金额位列全国前列。

问：异地就医如何备案？如何选

点？如何报销？

省医保局：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要

求，目前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应遵循

“先备案，选统筹区，持医保电子凭证

或社会保障卡就医”的流程。目前广

东已开通异地就医备案线上办理渠

道，参保人可通过“粤医保”“粤省事”
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国
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异地就
医备案”小程序等方式快速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或通过参保地经办机构窗
口等线下多种途径办理备案。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

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由国家局承办，

这三个载体只能办理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无需

选定医疗机构，备案至统筹区即可；

普通门诊、门诊特定病种就医需按参

保地规定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办理备案后在选定的统筹区或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

可以直接结算。

问：参保人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

能在备案地享受医保直接结算待遇，

但是还能回到参保地享受双向的医

保直接结算待遇么？

省医保局：双向享受待遇是指办

理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人于备案

有效期内在参保地和就医地的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都可享受医保报销待

遇。按照国家规定，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使用居住证等备案材料办理备案
的，可以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
医保待遇；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
备案手续的，在补齐居住证等相关备
案材料后，可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
享受医保待遇。

另 外 ，广 东 率 先 实 现 跨 市 就 医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的一站式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困难

群众垫付医疗费用的负担。并实现

跨 市 就 医 门 诊 特 定 病 种 的 待 遇 认

定，方便参保人在跨市就医时，在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全省统一的 52

个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率先开

展跨市就医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改革，推动实现本地、异地参保病人

“同病同治”。

广东省医保局表示，目前已实现

异地就医备案人群全覆盖。备案人群

从“长期异地就医”向“临时”和“生育”

异地就医扩展。为方便群众备案，广

东 开 通 了 依 托 国 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App、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广东粤

医保微信小程序等多个线上备案渠

道，实现异地就医备案“网上办”和“掌

上办”，切实增强公共服务便捷性、可

及性。

产检生育等费用跨市可直接结算

本地和异地参保病人“同病同治”

■VCG图


